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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607/03-04號文件   2004年 4月 2日第
二十七次會議的

紀要 )

2004年 4月 2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3)210/02-03號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CB(1)1544/03-04(01)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政府當局
在 2003年 4月 至
2004年 4月初 期
間提供的文件載

述的修正建議摘

要 (截至 2004年 4
月 14日的情況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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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3. 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採取下列

行動：

(a) 在審議條例草案第 3條時，委員察悉，政府
當局擬對第 (1)款作出修正，指明在 “白晝改
制 ”機制下的 12年 “保存期 ”內，《土地業權
條例》所適用的一類土地，即新土地。然

而，委員及助理法律顧問認為不必修正條

例草案第 3(1)條，因為就 “白晝改制 ”機制作
出規定而議定的大體做法，是在條例草案

中加入附表，羅列該 12年的過渡安排，而
條例草案的主體條文則會訂明全面推行土

地業權註冊制度的事宜。在此方面，政府

當局獲請採取下列行動：

(i) 重新研究是否確實需要按建議修正第

3(1)條；若確有此需要，政府當局獲
請述明提出有關建議的理據；及

(ii) 說明政府當局是否仍會採取上文所述
議定的做法；若否，政府當局獲請告

知法案委員會，並解釋為何有此改

變。

(b) 關於條例草案第 4條，委員及助理法律顧問
關注到第 4(d)條範圍太闊，當中賦予土地註
冊處處長無限權力，准許將影響註冊土

地、註冊押記或註冊長期租契，而條例草

案第 4(a)、 (b)或 (c)條又未有涵蓋的任何事
項註冊。委員又認為，第 4(d)條可能會對處
長造成不必要的負擔和加重其工作量。因

此，政府當局獲請研究應否對條例草案第

4(d)條作出修正，以限定處長的權力範圍。
在此方面，一位委員認為，為確保條例草

案第 4條涵蓋所有可予註冊的事項，應參考
現時在契據註冊制度下有哪幾類文書可予

註冊。政府當局獲請考慮該委員的意見。

(c) 關於條例草案第 5條，助理法律顧問認為政
府當局應對該條文作出修正，清楚指明當

中所述的土地註冊處是指根據《土地註冊

條例》 (第 128章 )設立的現有土地註冊處。
政府當局獲請考慮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

對第 5條作適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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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關於條例草案第 11條，助理法律顧問指
出，如採用 “白晝改制 ”機制，便要對該條
文作相應修正，而在此方面可參考過去曾

在 1994年提出的《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政府當局獲請留意上述意見，以及助理法

律顧問所指下列可能須作修改的部分：

(i) 就第 11(1)條而言，政府當局獲請研究
“開立業權註冊紀錄時 ”一語，是否需
以一個全面實施土地業權註冊制度的

指定日期取而代之。政府當局亦獲請

研究是否需要清楚訂明在轉制事宜

上，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政策來處理

有問題的土地，例如在有關的土地問

題解決之後，准許將該問題土地的業

權註冊；及

(ii) 若政府當局同意修改條例草案中的追
溯期規定，便要對第 11(2)條作出修
正。在此方面，政府當局獲請研究是

否需要修正條例草案第 34條，清楚指
明押記令或待決案件本身可予註冊，

還是須透過註冊非同意警告書來註

冊。

(e) 關於條例草案第 17條，委員及助理法律顧
問關注到，土地註冊處處長獲賦無限權

力，使其 “如認為業權註冊紀錄上的某記項
已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可將該記項從業權
註冊紀錄上刪除。委員留意到，條例草案

第 18(b)(ii)條亦作出類似規定。根據該條
文，處長可為已結束的業權註冊紀錄開立

一個新版本，並在該新版本略去所有在已

結束的業權註冊紀錄上 “而他認為已不再
具有任何效力 ”的記項。委員認為，該等權
力應根據客觀準則而非處長的個人意見行

使，尤其是當因不當地刪除記項而蒙受損

害是沒有補償的時候。因此，政府當局獲

請界定第 17及 18(b)(ii)條下土地註冊處處
長的權力範圍，以及舉例說明在甚麼情況

下可行使該等權力。政府當局亦獲請參考

《土地註冊條例》及英國的《土地註冊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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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關於條例草案第 20條，委員察悉第 (5)款訂
明，“處長在將註冊土地分割為不分割份數
的申請已獲註冊並示明或指明該……土
地……的使用及佔用權之前，須拒絕將關
乎該不分割份數……的任何事項註冊 ”。雖
然委員對當中涉及的政策沒有異議，但他

們察悉，助理法律顧問認為上述規定僅關

乎行政安排，與業權並無關係，因此把該

項規定納入相關規例中會較為適當。政府

當局獲請考慮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並決

定應在條例草案、相關規例還是有關的行

政指示中作出上述規定。

會議安排

4.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04
年 5月 11日 (星期二 )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12時 45分舉行。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1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5月 24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三十次會議過程第三十次會議過程第三十次會議過程第三十次會議過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2004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7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時時時時 45分分分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00000-000208 主席 (a) 致歡迎辭及序辭

(b) 通過 2004年 4月 2日會議的
紀要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各項條文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各項條文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各項條文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各項條文

第第第第 1部部部部：導言：導言：導言：導言        第第第第 1至至至至 4條條條條

000209-000238 主席

政府當局

(a) 提述條例草案的詳題

(b) 提述條例草案第 1條 (簡稱
及生效日期 )

(c)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
2條 (釋義 )將作修正，就 “白
晝改制 ”機制作出規定

000239-001918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討 論 條 例 草 案 第 3條 (適 用 範
圍 )：

(a) 政府當局解釋，第 3(1)條會
作出修正，指明在 “白晝改
制 ”機制下的 12年 “保存期 ”
內，《土地業權條例》所適

用的一類土地，即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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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b) 委員及助理法律顧問認為
不必修正第 3(1)條，因為就
“白晝改制 ”機制作出規定
而議定的大體做法，是在條

例草案中加入附表，羅列該

12年的過渡安排，而條例草
案的主體條文則會訂明全

面推行土地業權註冊制度

的事宜

(c) 政府當局強調必須照顧那
些在 12年的期限屆滿後仍
未能轉至新制的土地。主席

認為，該等土地可在條例草

案的其他部分予以處理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a)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01919-003753 主席

劉健儀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第 4條 (可予註冊
的事項 )：

(a) 政府當局解釋，第 4(c)條會
作出修正，清楚表明當中提

述的 “命令 ”是法庭命令

(b) 委員及助理法律顧問關注
到第 4(d)條範圍太闊，當中
賦予土地註冊處處長無限

權力，准許將影響註冊土

地、註冊押記或註冊長期租

契，而條例草案第 4(a)、 (b)
或 (c)條又未有涵蓋的任何
事項註冊。委員又認為，第

4(d)條可能會對處長造成不
必要的負擔和加重其工作

量

(c) 政府當局解釋，上文 (b)項所
述的剩餘權力是必需的，以

便將那些需要註冊但條例

草案並無就此作出規定的

事項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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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d) 就行使上文 (b)項所述的權
力而言，助理法律顧問及委

員認為有需要訂立若干一

般原則，因為在土地業權註

冊制度下註冊會具有法律

效力，情況與現行契據註冊

制度下進行註冊有所不同

(《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
章 )第 2條 )。因此，有需要研
究應否對條例草案第 4(d)條
作出修正，以限定土地註冊

處處長的權力範圍

(e)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為免引
起混亂，以及為確保土地業

權 註 冊 制 度 運 作 暢 順 起

見，政府當局不但應考慮是

否准許將事項註冊，同時亦

應研究有關事項須以何方

式註冊，即可否直接註冊，

還是要透過註冊警告書間

接註冊等

(f) 政府當局解釋，關於在土地
業權註冊制度下會如何處

理 上 文 (e) 項 所 提 述 的 事
項，在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

中有詳細說明

(g) 一位委員認為，為確保條例
草案第 4條涵蓋所有可予註
冊的事項，應參考現時在契

據註冊制度下有哪幾類文

書可予註冊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b)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b)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03754-004244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解釋 “處置 ”在定義上
為何不包括協議，因為在土地業

權註冊制度下，協議會註冊為警

告書 (條例草案第 2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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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第第第第 2部部部部：組織及行政管理：組織及行政管理：組織及行政管理：組織及行政管理        第第第第 5至至至至 20條條條條

004245-005316 主席

劉健儀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第 5條 (土地註冊
處 )：

(a)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政府當
局應對第 5條作出修正，清
楚指明當中所述的土地註

冊處是指根據《土地註冊條

例》設立的現有土地註冊處

(b) 政府當局認為，在此方面真
正會引起含糊之處，以致有

關條文須作修正的機會似

乎不大，因為全港只有一個

公共辦事處稱為土地註冊

處，而目前《土地註冊條例》

(第 2條 )亦已載述 “土地註冊
處 ”的涵義；該條例在土地
業權註冊制度推行之後，仍

會繼續實施一段時間

(c)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
5條是依照《土地註冊條例》
第 2條的形式草擬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c)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05317-005515 主席

政府當局

提述條例草案第 6條 (處長的職
能及權力 )、第 7條 (權力的轉
授 )、第 8條 (豁免權 )及第 9條 (土
地註冊處的印章 )

005516-005825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第 10條 (業權註冊
紀錄 )：

(a)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為免引
起任何混亂，以及為方便註

冊起見，應就業權和產權負

擔分別備存不同的註冊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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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b) 政府當局解釋，香港律師會
認為業權註冊紀錄的樣式

應盡量接近現有註冊紀錄

的樣式，而政府當局亦保證

會議定業權註冊紀錄的樣

式，才推行土地業權註冊制

度

005826-012049 主席

劉健儀議員

何俊仁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第 11條 (關於業權
註冊紀錄等的過渡性條文 )：

(a)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如採用
“白晝改制 ”機制，便要對第
11條作相應修正，而在此方
面可參考過去曾在 1994年
提出的《土地業權條例草

案》

(b)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第 11(1)
條 中 “開 立 業 權 註 冊 紀 錄
時 ”一語，需以一個全面實
施土地業權註冊制度的指

定日期取而代之，因為物業

理 應 在 12 年 的 期 限 屆 滿
後，而非在開立業權註冊紀

錄時轉至新制。在此方面，

可能亦有需要清楚訂明，在

轉制事宜上，政府當局會採

取甚麼政策來處理有問題

的土地，例如在有關的土地

問題解決之後，准許將該問

題土地的業權註冊

(c) 政府當局解釋，採用上文 (b)
項所引述的用語，是因為這
樣可以涵蓋那些未必在 12
年的期限完結時轉制，而直
到某年某日才轉至新制的
物業，例如下述情況：土地
有待決案件註冊，而有關訴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紀要第 3(d)(i)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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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訟亦已展開，但未能在該 12
年期限完結時了結；又或在
契據註冊制度下就土地提
出的註冊申請，到該 12年期
滿時尚未獲得批准

(d) 討論有否需要就業權和產
權負擔分別備存不同的註
冊紀錄

(e) 政府當局證實，凡任何註冊
紀錄已根據《土地註冊條
例》備存和保存，則在就該
註冊紀錄所關乎的土地開
立業權註冊紀錄時，該業權
註冊紀錄內所有權益的優
先次序，均須藉追溯安排，
按照《土地註冊條例》下的
既定優先次序決定

(f)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若政府
當局同意修改條例草案中
的追溯期規定，便要對第
11(2)條作出修正

(g)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有需要
修正條例草案第 34條，清楚
指明押記令或待決案件本
身可予註冊，還是須透過註
冊非同意警告書來註冊

(h) 討論 “業權註冊紀錄 ”的定
義是否周全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紀要第 3(d)(ii)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紀要第 3(d)(ii)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12050-012304 主席
政府當局

押後討論條例草案第 12條 (將土
地首次註冊的申請 )及第 13條
(將土地納入本條例規管 )，因為
政府當局將建議對該兩項條文
作大幅修正，就 “白晝改制 ”機制
作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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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12305-012850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秘書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第 14條 (土地的首
次註冊在擁有權方面的效力 )：

(a) 政府當局解釋，第 14(1)條將
會作出修正，刪除對 “土地
根據第 13條註冊 ”的提述，
改為提述任何土地首次註

冊的日期，以便與新的轉制

機制銜接

(b) 政府當局證實會按立法會
秘書處擬備的 “政府當局在
2003年 4月至 2004年 4月初期
間提供的文件載述的修正建

議摘要 (截至 2004年 4月 14日
的情況)”(立法會CB(1)1544/03-
04(01)號文件 )所述方式，對
第 14(2)條作出修正

(c) 政府當局證實，那些與 “白
晝改制 ”機制無關的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
已全部備妥，而助理法律顧

問亦已就該等修正案提出

意見，但該等修正案擬稿目

前尚未定案

012851-013020 主席

政府當局

押後討論條例草案第 15條 (首次
註冊 )，因為政府當局將建議對
該條文作大幅修正，說明如何按

照有關土地的類別，決定首次註

冊的日期

013021-013035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押後討論條例草案第 16條 (註冊
的方式 )，因為政府當局會提出
修正案，就 “白晝改制 ”機制作出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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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13036-015109 主席
劉健儀議員
何俊仁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第 17條 (刪除已過
時的記項 )：

(a) 委員及助理法律顧問關注
到，土地註冊處處長獲賦無
限權力，使其 “如認為業權
註冊紀錄上的某記項已不
再具有任何效力 ”，可將該
記項從業權註冊紀錄上刪
除。委員留意到，條例草案
第 18條 (業權註冊紀錄的新
版本 )亦作出類似規定。根
據第 18(b)(i i)條，處長可為
已結束的業權註冊紀錄開
立一個新版本，並在該新版
本略去所有在已結束的業
權註冊紀錄上而 “他認為已
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的記項

(b) 政府當局解釋，第 17條賦予
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權力是
必需的，以免業權註冊紀錄
積存太多記項。政府當局又
保證，處長在行使有關權力
時會非常小心

(c) 政府當局強調，只有在土地
註冊處處長信納已過時的
記項已被其後的文書取代
的情況下，該等記項才會從
業權註冊紀錄刪去，而該等
記項亦會保留在過往的註
冊紀錄內

(d) 委員同意有需要在第 17條
中賦予土地註冊處處長剩
餘權力，以達到行政管理的
目的。但他們認為，該等權
力應根據客觀準則而非處
長的個人意見行使，尤其是
當因不當地刪除記項而蒙
受損害是沒有補償的時候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e)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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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e) 政府當局答允研究條例草
案第 17及 18條，以收窄土地
註冊處處長的權力範圍，當

中會參考相關的法例，例如

《土地註冊條例》及英國的

《土地註冊法令》。政府當

局解釋，英國原先在 1862年
制定的《土地註冊法令》出

了問題，是因為根據該法

例，當地的土地註冊處處長

在行事上並無酌情權

015110-015845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劉健儀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第 19條 (界線 )：

(a) “圖則 ”的法律地位。助理法
律顧問認為，界線的準確性

沒有保證，事實上會令業權

不夠明確

(b) 政府當局解釋，第 19條的目
的只是表明根據土地業權

紀錄 “圖則 ”的地位。政府當
局保證，如擬更新圖則，可

按照條例草案第 92條提出
申請

015846-020632 主席

劉健儀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第 20條 (合併及分
割 )：

(a) 助理法律顧問關注到，第
20(5)條訂明， “處長在將註
冊土地分割為不分割份數

的申請已獲註冊並示明或

指明該……土地……的使用
及佔用權之前，須拒絕將關

乎該不分割份數……的任
何事項註冊 ”

(b) 政府當局解釋，第 20(5)條旨
在避免引起混亂，而且亦有

需要採取措施，使發展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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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會太輕易或頻頻修改份數

分割表

(c) 政府當局解釋，第 20(5)條的
規 定 適 用 於 所 有 新 建 築

物，包括新界的新建小型屋

宇 (條例草案第 20(6)條 )

(d)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第 20(5)
條 的 規 定 僅 關 乎 行 政 安

排，與業權並無關係，因此

把該項規定納入相關規例

中會較為適當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3(f)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20633-020812 主席 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5月 24日


